《岳阳市君山区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听证稿）》听 证 会 报 名 表

	姓   名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身份证

号码
	
	民族
	

	单位及身份类别
	（如无单位则只填写对应的身份类别，即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职能部门代表、村组织代表和旁听人员）

	通讯地址
	（村民代表和旁听人员在此只填写户籍地，精确到村、社区）

	电   话
	

	备注
	


听证笔录（意见表）
	文件标题
	《岳阳市君山区村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稿）

	起草单位
	区拆迁安置服务中心
	起草人
	尹江
	联系电话
	0730-3067115

	单位及身份类别
	
	听证参加人或旁听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说明
	1. 2026年4月，起草单位向11家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柳林洲街道、芦苇总场、钱粮湖镇、广兴洲镇、许市镇、良心堡镇）征求意见，共收到具体建议20余条。本听证稿系根据各部门反馈意见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修改后形成的版本。
2. 2026年4月13日至5月14日，起草单位通过君山区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

3. 本意见表可于听证会召开前预先填写，也可在会议现场填写；填写完毕后于听证会现场提交。

4. 填写方式：“单位及身份类别”栏中，请填写所在单位及对应的身份类别（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村民代表、职能部门代表、村组织代表和旁听人员）；无单位的，仅填写身份类别。意见栏中请写明具体意见或建议；如无意见，请填写“无”。

	意　见　（可另附页）
	一、陈述发言阶段意见（阐述对听证事项的基本立场和理由，也可就条款内容逐条说明）：

  听证参加人（或旁听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二、质询辩论阶段意见（对其他参加人、起草单位的提问、回应及辩论）：

    三、其他补充意见：
                听证参加人（或旁听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